
○○有限公司等因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

發文機關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

發文字號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9.06.01. （八九）公處字第086號處分書

發文日期：民國89年6月1日

被處分人：○○有限公司

代 表 人：○○○

被處分人：○○有限公司

代 表 人：○○○

被處分人：○○有限公司

代 表 人：○○○

被處分人：○○股份有限公司

代 表 人：○○○

被處分人：○○有限公司

代 表 人：○○○

　　右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，本會處分如左：

　　　　主　　文

一、被處分人等於八十五年至八十六年間，參與高雄市政府○○局○○處

　　辦理之三項○○工程投標，共同協議得、陪標廠商及投標金額，違反

　　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。

二、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，應立即停止前項聯合行為。

　　　　事　　實

一、案據八十八年十二月九日法務部調查局南部機動工作組（下稱南機組

　　）移文，略以：八十五年至八十六年間被處分人○○有限公司、○○

　　有限公司、○○有限公司、○○股份有限公司及○○有限公司（下稱

　　○○公司、○○公司、○○公司、○○公司及○○公司）等五家事業

　　於參與高雄市政府○○局○○處（下稱○○處）辦理之三項○○工程

　　，以電話等意思聯絡方式，協議分配得、陪標廠商，及共同決定相互

　　間投標金額。案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於八十八年十月判決，判決書理

　　由欄認上稱事業及行為人均有從事聯合圍標公共工程行為，違反公平

　　交易法第十四條之禁制規定，然同法經八十八年二月五日修正生效後

　　，改採先行政後司法，嗣查本會並未有對該等事業之上開相同或類似

　　行為予以處分之案例，而判決無罪，爰認有移請本會查處之必要。

二、按為具體掌握本案南機組之查處情形，爰由本會派員於八十九年一月

　　十二日拜訪該組，除攜回相關筆錄卷證資料外，另當場檢視被處分人

　　等之監聽記錄。茲就本案被處分人等於南機組製作之筆錄內容，節錄

　　如次：

（一）○○公司（○○○君）：○○公司曾於八十五年九月二十日參與○

　　　○處辦理之「○○工程」（下稱○○工程）、「○○工程」（下稱

　　　○○工程）、「○○工程」（下稱○○工程）等三項工程，並標得

　　　○○工程，其間為避免同業間之削價競爭、無利可圖，故投標前夕

　　　，○○○君與○○公司○○○君（負責人○○○君之父）以電話協

　　　議分配得、陪標廠商，即○○工程由○○公司得標，○○公司（押



　　　標金四十五萬元係向○○○君之姐夫○○○借貸）、○○公司及○

　　　○公司配合陪標；○○工程由○○公司（押標金五十萬元係向○○

　　　借貸）得標，○○公司、○○公司則配合陪標；○○工程由○○公

　　　司得標，○○公司（押標金六十萬元係向○○借貸）、○○公司及

　　　○○公司則配合陪標。另因被處分人等承包○○工程已久，可從押

　　　標金額推估工程底價，故陪標廠商僅須於填寫投標金額時，故意高

　　　臺底價甚多，即可達到陪標的目的，彼此間不須另行就投標金額進

　　　行協議。

（二）○○公司（○○○君）：○○公司曾於八十五年九月二十日參與○

　　　○處辦理○○工程及○○工程二項工程，並標得○○工程，且○○

　　　公司並未與系爭三項○○工程之參標廠商，有任何金錢上之借貸關

　　　係。另系爭三項○○工程開標日前一、二日，○○公司負責人○○

　　　○君之父○○○君與○○公司○○○君、○○公司○○○君協議分

　　　配得、陪標廠商，其協議事項如前項○○公司所陳，並以填寫高於

　　　協議得標廠商告知之金額為投標金額。至於○○工程由○○○君提

　　　供押標金（借予○○公司），○○工程則由○○公司○○○君提供

　　　押標金（借予○○公司）且八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○○公司自○○

　　　分行所提領之現金九十五萬元，係上開二項工程之押標金，並分別

　　　於當日返還予○君及○君，另該等陪標廠商係基於同業情誼之義務

　　　幫忙，並未索取任何價金或其他代價。

（三）○○公司（實際負責人○○○君）：○○公司及○○○君曾於八十

　　　五年九月合夥參與○○處辦理○○工程（○君提供四十五萬元押標

　　　金），另○○工程亦由○君提供押標金（六十萬元），並標得○○

　　　工程，且系爭二項○○工程開標日前，○○公司實際負責人○○○

　　　君曾與○○公司○○○君、○○公司○○○君、○○公司○○○君

　　　、○○公司○○○君等人協議分配得、陪標廠商，其協議內容及參

　　　標金額之填寫如○○公司所陳。

（四）○○公司（實際負責人○○○君）：○○公司曾於八十五年九月參

　　　與○○處辦理○○工程及○○工程二項工程，然並未得標，且未提

　　　供相關資金予○○公司、○○公司供作系二項○○工程之押標金，

　　　另亦未參與本案所稱之系爭協議，亦未配合同業陪標。

（五）○○公司（負責人○○○君）：○○公司鑑於系爭三項○○工程係

　　　同時開標，故僅參與○○工程之投標作業，另基於同業情誼而同意

　　　在○○工程招標案中配合陪標。

（六）○○○君：○君曾與○○公司○○○君合夥參與○○工程標案，並

　　　由其支付押標金（四十五萬元），該標案嗣由○○公司得標，另○

　　　君曾借六十萬元予○○公司作為○○工程之押標金，至於○○公司

　　　電匯予○君之四十五萬元，則係○君之姐夫向其借貸的款項，而該

　　　款項究供作何種用途，○君並不清楚。再者，○君僅負責與○○公

　　　司合夥標案之資金提供，並未替○○、○○、○○等事業代墊○○

　　　工程之押標金，且未參與系爭三項○○標案之投標及施作等事宜。

三、為釐清相關爭點，經函請被處分人等到會複詢，按○○、○○及○○

　　等三家被處分人俱表示南機組之筆錄，有部分與事實不符，如渠等並



　　未就得、陪標廠商及投標金額等事宜進行協議，另渠等會在移來之筆

　　錄上署名確認，係因南機組調查人員不接受渠等之說詞，且因置身於

　　南機組而心生畏懼，始於該等筆錄簽認，相關意見如次：

（一）○○公司：○○公司○○○君確有接獲○○公司○○○君電詢是否

　　　要競標系爭三項○○工程，○君亦僅告知○君將參與系爭三項○○

　　　工程之競標，然並沒有談到分配得標廠商及投標金額等情事，尤者

　　　，系爭三項工程均採通訊領標及投標，且據事後主辦單位揭露之領

　　　標資料顯示，每項工程計約有十家事業參與領標，故○○公司實無

　　　法預估究竟有那些同業會參與競標，所以根本不會有事先協議的事

　　　情。

（二）○○公司：高市○○工程業者約有十家，另有關被指為協議分配得

　　　標廠商等事，○○公司之到會陳述與前項○○公司同，且○○公司

　　　並未與同業有金錢之借貸關係，以作為自己或同業之系爭三項○○

　　　工程的押標金。至於南機組製作之筆錄，係依系爭三項○○工程之

　　　實際得標及未得標廠商，直接認定為圍標行為中之得、陪標廠商。

（三）○○公司：○○公司之陳述與○○公司同，另同業間或許會互相瞭

　　　解彼此之參標意願，然確實未談到本案所指之協議事項。

（四）○○公司：確認南機組之筆錄與事實相符，即○○公司並未參與系

　　　爭協議事項。

（五）○○公司：○○公司參與○○工程時，依同業之資訊交流，是有猜

　　　想到○○、○○、○○等事業也會參與競標，然並不承認渠係配合

　　　陪標，另○○公司曾借六十萬元予○○公司，惟並不清楚該款項之

　　　實際用途，因同業間之資金調度，本來就是習見的商業行為，其用

　　　途可能包括支付工程材料款、薪資及押標金等。

　　　　理　　由

一、按「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」為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所明訂。所稱「聯

　　合行為」，依同法第七條規定，係指「事業以契約、協議或其他方式

　　之合意，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，或限制

　　數量、技術、產品、設備、交易對象、交易地區等，相互約束事業活

　　動之行為而言。」修正前本法施行細則第二條第一項（修正後變更條

　　次為第五條第一項）規定，聯合行為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

　　合，足以影響生產、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。同條第

　　二項規定，本法第七條之其他方式之合意，指契約、協議以外之意思

　　聯絡，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，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。職是，公平

　　交易法對於聯合行為之規範，除以契約及協議達成合意外，倘因意思

　　聯絡而事實上可導致一致性行為之「其他方式之合意」，亦為公平交

　　易法「聯合行為」規範之標的。是二以上具有競爭關係之事業，於特

　　定政府採購案，共同就系爭標案之參標價格、投標廠商、得標廠商或

　　其他營業競爭行為，於開標前進行意思聯絡，即為公平交易法所規範

　　之聯合行為違法類型。

二、首查南機組移來之筆錄卷證，被處分人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及○

　　○等五事業為避免同業間之惡性削價競爭，於系爭三項○○工程之投

　　標前一、二日（決標日期為八十五年九月二十日），共同協議得（陪



　　）標廠商及投標金額，其具體協議內容為：(1) ○○工程由○○公司

　　得標，○○公司、○○公司及○○公司配合陪標，○○工程由○○公

　　司得標，○○公司、○○公司配合陪標，○○工程由○○公司得標，

　　○○公司、○○公司及○○公司配合陪標：(2) 陪標廠商須填寫較高

　　之投標金額等二項。另依系爭三項○○工程之決標記錄，參標廠商僅

　　被處分人等五家事業，且確由上開協議之○○、○○及○○三家事業

　　得標，其間○○公司雖辯稱其未參與系爭協議事項，然參諸○○、○

　　○之南機組筆錄，俱對○○公司之參與情形，指稱歷歷（如參與協議

　　之行為人、配合陪標之標案名稱，提供資金作為其他廠商之押標金）

　　，且○○公司（或負責人）與○○、○○等二事業到會時表示，並無

　　商場及個人之恩怨，爰尚難逕以○○公司片面之卸詞，即予以免責。

三、次查被處分人等到會時，雖俱堅稱並未從事系爭協議之圍標行為，然

　　未另提出客觀之具體事證，僅系以其他主觀之情境因素為由（如置身

　　南機組心生恐懼），對前於南機組製作之筆錄，提臺部分內容並非事

　　實之抗辯，惟查渠等確實於親閱南機組筆錄後，始簽認無訛，準此，

　　被處分人等所陳實難認屬得據以合理解釋之事由。復依行政程序法第

　　四十三條：「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，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

　　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，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......」故

　　行政機關之自由心證原則，不得違反論理原則及經驗法則，據此，核

　　被處分人等前開辯駁之詞，仍未符該二項原則，爰應不足採。

四、本案被處分人等五家事業同為承作○○工程之水平競爭事業，且系爭

　　協議內容含括前揭所舉之參標價格、投標廠商、得標廠商等項，核屬

　　公平交易法規範之聯合行為違法類型。復按「圍標行為因悖於參標者

　　應經由公平自由競爭機能以決定得標者及得標價格之招標制度機能，

　　故該圍標行為本身即屬直接限制競爭之行為，毋庸具體論究圍標行為

　　所足以影響之市場範圍層級；凡可能參與投標者達成相互約束事業活

　　動之合意時，即得認定該圍標行為足已影響各該招標市場之競標機能

　　，亦即合致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二條第一項之要件。」本案依行為

　　時法（系爭行為係發生於八十五年九月），應已合致修正前本法施行

　　細則第二條第一項（修正後變更條次為第五條第一項）之要件。

五、綜上，本案處分人等五家事業於前揭三項○○工程投標前所為之協議

　　行為，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，因公平交

　　易法於八十八年二月五日修正生效，本件違法行為發生於生效前，爰

　　依行為時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任委員　趙揚清

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一日

　　本件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，得於收受本處分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

，檢附本處分書影本及理由，向本會提起訴願。


